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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
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服务

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

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

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——交易与关联交易》的要求，通过

查验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电财务公司）《金

融许可证》《营业执照》等证件资料，并审阅华电财务公司的

定期财务报告，对华电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、业务和风险状况

进行了评估，具体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华电财务公司基本情况

华电财务公司是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，由中国华

电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电集团）控股，华电集团系统内 6

家企业共同出资组建的一家全国性非银行类金融机构，注册资

本金 5,541,117,395.08 元。法定代表人：罗贤。公司住所为北京

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2 号中国华电大厦 B 座 10 层（邮编：

100031）。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：L0024H211000001。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：91110000117783037M。华电财务公司股东方构成见

下表。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 持股比例

1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259,582.839508 46.8466%

2 中国华电集团产融控股有限公司 117,705 21.2421%

3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82,308.9 14.8542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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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 持股比例

4 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50,000 9.0235%

5 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4,730 4.4630%

6 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19,785 3.5706%

合 计 554,111.739508 100%

华电财务公司的经营范围为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。

二、华电财务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控制环境

华电财务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，按照《中

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建立了股东会、董事会，

确立了股东会、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各负其责、规范运

作、互相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。华电财务公司董事会对股东会

负责，能够严格执行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，以及落实股东会

的各项决议。

华电财务公司不断加强内控机制建设，将规范经营、防范

和化解金融风险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，以培养员工具有良好职

业道德与专业素质及提高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为基础，通过加

强或完善内部稽核、培养教育、考核和激励机制等各项制度，

完善华电财务公司内部控制制度。

（二）风险的识别与评估

华电财务公司编制完成了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，完善了风

险管理体系，设立对董事会负责的内部审计部门，建立内部审

计管理办法，对公司的经济活动进行内部审计和监督。公司各

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建立风险评估体系和项目责任管理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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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各项业务的不同特点制定各自不同的风险控制制度、标准

化操作流程、作业标准和风险防范措施，各部门责任分离、相

互监督，对自营操作中的各种风险进行预测、评估和控制。

（三）风险控制活动

1.资金管理

华电财务公司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及人民银行规定的各项规

章制度，制定了《资金计划管理办法》《资金业务管理办法》

《同业拆借业务操作手册》《存放同业业务操作手册》等业务

管理办法、业务操作流程，有效控制了业务风险。

（1）在资金计划管理方面，华电财务公司业务经营严格遵

循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资产负债管理，通过制定和

实施资金计划管理，同业资金拆借管理等制度，保证公司资金

的安全性、流动性和效益性。

（2）在成员单位存款业务方面，华电财务公司严格遵循平

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保障成员单位资金的安全，

维护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
（3）资金集中管理和结算业务方面，成员单位在华电财务

公司开设结算账户，通过登入公司结算平台网上提交指令及通

过向华电财务公司提交书面指令实现资金结算，严格保障结算

的安全、快捷、通畅，同时具有较高的数据安全性。

（4）对外融资方面，华电财务公司融资业务的主要方式为

同业拆借。公司同业拆借业务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和各金融

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、公司管理办法等内部制度要求办理。

2.信贷业务控制

（1）信贷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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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电财务公司贷款管理实行客户经理负责制，华电财务公

司贷款的对象仅限于华电集团的成员单位。华电财务公司根据

各类业务的不同特点制定了《授信业务管理办法》《中间业务

管理办法》《贷款业务管理办法》《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》

《担保业务管理办法》《贷后管理办法》《综合授信额度评价

及测算规则》《综合授信实施细则》《信贷业务操作手册》等，

规范了各类业务操作流程。建立了贷前、贷中、贷后完整的信

贷管理制度，实现审贷分离、分级审批的信贷审批流程。

华电财务公司授信额度的审批及信贷资产的发放由风险控

制委员会决定。信贷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的授信及贷款申请，风

险管理部门依照风险控制委员会的决定进行审批。

（2）贷后管理

华电财务公司信贷管理部门负责对贷出款项的贷款用途、

收息情况、逾期贷款和展期贷款进行监控管理，对贷款的安全

性和可收回性进行贷后检查。华电财务公司根据《资产质量分

类管理办法》和《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定期对信贷资

产进行风险分类，按信贷资产质量计提减值准备。

3.投资业务控制

按照监管规定，华电财务公司仅从事固定收益类投资，为

规范业务操作流程，加强对投资业务的管理，根据国家有关政

策规定及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，制定了《财务性投资业务管理

办法》《财务性投资业务操作手册》等办法制度。

（1）投资时实行双人操作，交易员的所有业务操作流程需

经复核员确认无误后方可实施。

（2）财务性投资业务需投资业务部门按照制度规定履行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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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流程，方可执行。

4.内部稽核控制

华电财务公司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，设立对董事会负责

的内部审计部门——审计部，建立内部审计管理办法和操作规

程，对华电财务公司的经济活动进行内部审计和监督。审计部

负责公司内部审计业务。审计部针对华电财务公司的内部控制

执行情况、业务和财务活动的合法性、合规性、风险性、准确

性、效益性进行监督检查，发现内部控制薄弱环节、管理不完

善之处和由此导致的各种风险，向管理层提出有价值的改进意

见和建议。

5.资产控制

华电财务公司以助力实现“双碳”为目标，优化存量，把

控增量，持续关注公司的不良资产管理和处置情况，促进资产

质量安全稳定运行。

6.信息系统控制

华电财务公司信息系统依托华电集团广域网，主要包括公

司现金管理系统-网银系统、现金管理系统-柜面系统、电子信贷

业务系统、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等。华电财务公司使用的应用系

统是由北京宇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、上海灏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行业主流开发商负责

开发建设，并由其提供后续服务支持。具体业务由操作人员按

公司所设业务部门划分，各司其职。信息系统按业务模块分别

由各业务部门管理，由华电财务公司管理人员授予操作人员在

所管辖的业务范围内的操作权限。华电财务公司应用系统运转

正常，与常用操作系统和业务软件兼容较好。2025 年无信息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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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事件发生。

（四）内部控制总体评价

华电财务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完善的，执行是有效的。

三、华电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

（一）经营情况

2025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.21 亿元，其中利息净收入 9.23 亿

元；营业成本 1.13 亿元；利润总额 14.08 亿元，净利润 11.35

亿元。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华电财务公司银行存款 51.83 亿

元，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21.01 亿元。

（二）管理情况

华电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，一直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，严

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

督管理法》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

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、条例以及公司章程，规范经营行为，加

强内部管理。根据对华电财务公司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，未

发现截至 2025 年与财务报表相关的资金、信贷、稽核、信息管

理等方面的风险控制体系存在重大缺陷。

（三）监管指标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华电财务公司的各项监管指标均

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要求。

序号 指标 标准值 2025 年 12 月末实际完成值

1 资本充足率 ≥10.5% 15.12%

2 集团外负债资金比例 ≤100%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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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投资比例 ≤70% 55.58%

4
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

之和占资本净额比例
≤100% 5.3%

5 流动性比例 ≥25% 35.16%

6 不良资产率 ≤4% 0

7 不良贷款率 ≤5% 0

资本充足率、集团外负债资金比例、投资比例、票据承兑

和转贴现总额之和占资本净额比例、流动性比例等均符合外部

监管要求，说明华电财务公司有较强的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。

四、本公司与华电财务公司的存贷情况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——

交易与关联交易》的要求，本公司对在华电财务公司业务情况

进行了自查，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华

电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为 3.56 亿元，贷款余额为 6.96 亿元。本

公司在华电财务公司的存款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，未发生华电

财务公司因现金头寸不足而延迟付款的情况。

五、风险评估意见

基于以上分析与判断，公司认为：

（一）华电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《金融许可证》《企

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；

（二）华电财务公司建立了较为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，

可较好地控制相关风险；

（三）根据对华电财务公司基本情况、内部控制制度及风

险管理情况的了解和评价，未发现华电财务公司与财务报表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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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的资金、信贷、投资、关联交易、信息管理等风险控制体系

存在重大缺陷；

（四）未发现华电财务公司存在违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

局颁布的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规定的情况，华电财

务公司的资产负债比例符合该办法的要求规定；

（五）根据华电财务公司 2025 年 12 月财务报表，华电财

务公司运营正常，相关财务数据符合外部监管要求，具有较强

的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，与其开展关联交易业务风险较为可

控。

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四月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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